
臺中市 113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園長領導培力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。 

二、 計畫目標：培育本市優質市立幼兒園園長，深耕統御能力，以提升教保

服務品質。 

三、 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。 

（二） 承辦單位：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。 

四、 研習對象（以40人為限）： 

（三） 113學年度臺中市立幼兒園初任園長。 

（四）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現職園長及園主任。 

五、 報名方式：請自即日起至113年7月12日（星期五）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網教師研習系統報名；聯絡人：張慧玲主任/老師；聯絡電話：

(04)22294174分機770。 

六、 實施期程： 

（一）113年 7月 17日(星期三)至 113年 7月 19日（星期五）。 

（二）113年 7月 25日(星期四)至 113年 7月 26日（星期五）。 

七、 研習地點： 

（一）薪傳園長輔導機制：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、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、

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。  

（二）園長領導培力講座：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小水資源簡報室。 

八、 計畫內涵：為增能本市公立幼兒園園長領導培力，爰規劃「薪傳園長輔

導機制」及「園長領導培力講座」，課程架構規劃茲分述如次： 

（一）薪傳園長輔導機制：由本市之優良資深園長帶領初任園長，進行為

期 9小時之移地學習課程，透過對談、座談及參訪等方式，藉由典

範園長經驗分享，熟悉幼兒園園務實務運作。 

（二）園長領導培力講座：包含幼兒教育政策及法規實務、幼兒園課程與

教學領導、幼兒園財務管理與校園安全處理經驗分享等規劃共計 12

小時之實體課程，培養本市公立幼兒園園長及園主任之專業化及系

統化領導能力。 



（三）課程具體期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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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園長領導培力講座場次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予教保研習時數12小時(遲

到、早退、請假時間均應扣除研習時數，凡缺席未超過研習時數1/3得依

實際研習時數核給之，缺席超過研習時數1/3，不核予研習時數)。 

十、 本活動辦理完竣後，相關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